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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犯罪对象的概念

（一）犯罪对象概念辨析

犯罪对象，是中外刑法理论中均存在的概念。但

在不同的国家，甚至在同一国家的刑法理 犯论中

罪对象这个概念所指称的事物并不完全相同。同时，

与犯罪对象相近的几个概念，如犯罪客体、行为客

体、行为对象等概念，其所指称的事物有时又与犯

罪对象相同或者相近，几个概念交织在一起，内容

互相重合或者交叉。为了使犯罪对象的概念有一个

明确的内容界定，首 先必须明确概念，即在我国刑

法理论中，犯罪对象到底应该是什么。明确概念是

研究问题的前提，本文的研究也从明确概念开始。

犯罪对象的多种含义

在不同的刑法理论（犯罪论）体系中，犯罪对

象概念的内容不同；在相同的刑法理论体系中，由

于对理论体系的理解不同，犯罪对象的概念也不完

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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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关于犯罪对象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

种含义。其一，认为犯罪对象是指犯罪行为所直接

作用或者影响的人或者物。其中，人是社会关系的

主体，而物则是具体社会关系的物质表现或称承担

者 这是我国关于犯罪对象概念的传统观点。这。

种观点的特点，在于把犯罪对象作为与犯罪客体有

密切联系的事物，或者把犯罪对象作为犯罪客体即

社会关系的承担者。也就是说，在犯罪对象的体系

性地位上，认为属于犯罪客体要件的内容。在这种

观点中，关于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的关系虽然不同

的学者看法并不相同，但在体系性地位上并无二致。

其二，认为犯罪对象不属于犯罪客体的构成要素，而

属于犯罪客观方面要件的构成要素。在这种观点中，

犯罪对象也被称为行为对象，是主体的犯罪行为所

侵犯或者直接指向的具体人、物或者信息。这种观

点的特点是把犯罪对象与犯罪客观要件中的犯罪行

为联系在一起，认为犯罪对象与主体的行为结合在

一起，可以表明主体的犯罪意图和行为的具体形

态。 也就是说，犯罪对象作为犯罪客观要件的内

容，它的功能也具有直接或者间接地反映犯罪客体

的性质及其受危害的程度，但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

高铭暄主编：《中 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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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于表明行为的具体形态，即说明行为（这里的

行为不是在与犯罪相同意义上的行为，而是作为犯

罪构成客观要件中所说的行为）。当然，该观点虽然

把犯罪对象作为犯罪客观要件的内容，但同时认为

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之间具有现象与本质的关

其三，认系。 为犯罪对象就是犯罪客体，指的是

具体的人或者物，犯罪对象应该与行为、结果紧密

联系在一起。 该观点的主要特点是认为犯罪客体

与犯罪对象同一，把犯罪对象作为犯罪客观方面要

件的内容，而非单独的构成要件，因此，在该种观

点下，犯罪构成不再由四大要件构成，而是由三大

要件构成，犯罪构成中不再存在独立的犯罪客体要

件。

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犯罪对象概念也有不

同的含义。首先需要说明，在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中，

通行的是三大要件的犯罪成立理论体系，即构成要

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犯罪对象是作为构成

要件（构成要件的整体属于犯罪成立的一个条件而

非全部条件）的一个要素存在的 在这些构成要件

中，没有客体与对象的区别，在概念使用上、一般

使用客体概念。在这种通论观点下，构成要件中的

何秉松：《犯罪构成系统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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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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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是指侵害客体，即行为所直接指向并将由行为

侵害的人与物。这一点与我国刑法理论界对犯罪对

象的界定颇为相似。除了构成要件客体之外，还有

保护客体概念的存在。保护客体是指法律规定某罪

构成要件所意欲保护的内容，其内容是指法益，即

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与价值，它存在于构成要件之外，

只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具有重要意义，即保护客体并

非法律所规定，它具有超法规的性质。在行为客体

与保护客体之间，一般具有密切联系，但有时并无

必然联系，两者的存在范围也不一致。

在大陆法系也有主张其他观点的学者，不赞同

三大要件的观点。如台湾地区学者韩忠谟认为，犯

罪成立条件应分为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两大要件，

每个要件又有若干具体内容。犯罪客体则是指犯罪

的被害者，被害者之意有二：一是犯罪的被害人；二二

是被害法益。被害人是被害法益的保有者。依此观

点，这里的犯罪对象（犯罪客体）是指保护客体，即

立法者规定某种特定犯罪而要保护的内容。同时该

观点也强调这种犯罪对象不同于构成要件中的行为

客体。

在以上多种犯罪对象的含义中，我国的犯罪对

象应该指哪种含义，这不是一个可以任意确定的问

题，而是必须在研究犯罪构成的体系性特征的基础

韩忠谟：《刑法原理》，台湾雨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年

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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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确定其与其体系性特征相适应的内容。因为犯

罪构成的理论体系不同，各构成要件、要素的地位、

功能不同，其内容当然也不会一致。只有搞清犯罪

对象应该具有何种内涵才能符合犯罪对象的应有词

义，符合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中的应有地位，才能

正确界定犯罪对象，并与其他相似概念区别开来。因

此，我们有必要研究我国犯罪构成的体系性特征，以

及该特征决定的犯罪构成各要件、要素的应有地位。

我国犯罪构成的体系性特征

我国在犯罪构成理论方面有通说观点，即四大

要件犯罪构成说，但并非不存在其他观点。二要件

说、三要件说、四要件说、五要件说 均有主张者。

各种观点虽然在划分构成要件的标准以及对各要件

内容的界定上各有特点，但在下面的问题上各种观

点则具有同一性，即犯罪构成等同于犯罪的成立，各

个犯罪构成要件均为独立的犯罪成立条件。由此可

以概括出我国犯罪构成的各种理论体系大体一致的

基本特征。

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的统一性 中国刑法

理论界所说的犯罪构成，是在犯罪成立意义上的犯

罪构成，它意味着只要行为符合犯罪构成，不需要

其他任何附加的内容或者条件，就可以认定该行为

赵秉志主编：《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上卷，河南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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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犯罪。在理论界有代表性的、几乎为理论界一

致认可的犯罪构成的定义可以说明这一点“：犯罪构

成是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

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须的一

切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 其他著述

中对犯罪构成概念的定义，虽然在文字表述上并不

完全相同，但在实质内容上并无明显的区别。由以

上定义可以说明以下方面：其一，犯罪构成由一系

列要件构成，说明了犯罪构成的规范性、具体性；其

二，犯罪构成是决定某一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须的一

切要件的统一，说明了犯罪构成在成立犯罪上的整

体性、独立性；其三，犯罪构成是决定某一行为的

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因素，说明了犯罪构成能够

说明犯罪的本质，因为在我国刑法理论中，通说见

解认为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其四，犯罪

构成是依据法律设立的，说明 各罪的犯罪构成由

法律规定，不需要理论分析予以补足。这几点是犯

罪构成概念的定义已经说明的问题，而这几点正说

明了犯罪构成等同于犯罪成立。在有关犯罪构成要

件的不同的观点中，虽然有的观点将全部构成要件

有机结合起来，尚不足以完全说明犯罪，如三要件

说中将犯罪客体分离出去的观点，离开了能够说明

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基础的要素，很

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

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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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说明犯罪的社会意义，但该观点也仍然没有改变

犯罪构成等同于犯罪成立的观点，即总体的理论思

路并未改变。因此可以说，犯罪构成等同于犯罪成

立是一个无争议的前提，也是其他犯罪构成体系性

特征成立的基础。

用分解行为的方式划分各个构成要件。在

我国，犯罪构成各要件具有犯罪成立条件的意义，而

各个构成要件的形成，又是根据对行为的结构进行

分析而划分的。即首先把犯罪行为作为一个整体，并

依照犯罪行为的各个部分在具 么条件时才可以备什

评价为犯罪的思路，把犯罪行为分解为不同的部分

进行研究。二要件说对犯罪行为的分解方法是：任

何行为都是意识的外化形成的，意识是主观的、内

在的，主观意识的外化形成犯罪的客观外在表现，这

种主观与客观的结合构成完整的行为，因而犯罪构

成分为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两大构成要件。三要件

说的分解方法是：按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则，行为人

是行为的前提与起点，客体是行为的指向，联结主

体与客体的是行为自身，于是形成三要件说的主体、

客体与行为的三大要件。四要件说是在三要件说的

基础上，将联结主体与客体的行为分解为外在的表

现与内在的心理，于是，就有 犯罪构成的主体与

客体、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的四大构成要件。五要

件说是在四要件说的基础上，在行为的客观方面的

表现中，将行为自身单独列出，作为独立的构成要

件，以体现行为（这个行为是仅指行为的外在表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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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身体活动自身）在犯罪成立中的基础地位，于

是形成了犯罪行为、犯罪客体、犯罪主体、犯罪心

理及行为以外的其他客观事实五大要件。

犯罪属于人类行为，但又不是一般的人类行为，

而是根据一定社会生活条件而被评价为有害社会，

且依公正、功利的要求被评价为值得用刑罚方法加

以谴责的行为。这样，作为犯罪的行为就一定属于

特定的行为类型。为了能够说明犯罪的这种特定性，

作为构成该行为的各个部分，首先要能够说明该类

行为的某个侧面的事实特征，同时还应该能够说明

该类行为在该方面应该具有的价值特征，即应当是

现象与本质的统一。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就是研

究行为的某个方面具备什么条件的时候，才可以将

特定的行为评价为犯罪。这种将特定行为分解成不

同部分进行研究的方法，也就决定了中国各个犯罪

构成要件中价值评价因素的存在，因为没有各个要

件的价值评价因素，整个犯罪构成的价值评价也就

不会存在。这一方面，正是中国的犯罪构成体系与

其他法系犯罪构成体系的重要区别，也是我国犯罪

构成各要件与大陆法系德日刑法理论中的构成要件

在概念体系上基本相同而其内容不一致的根本原

因。

体系内部各要件的相互依存性。由于我国

的犯罪构成是由行为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的方式建

立的，因此，其必然导致各个要件之间具有密切的

相互依存关系。这种依存性不但表现在各个要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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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整体对犯罪成立与否具 意义，还表现有决

在每个要件的存在均以其他要件的存在为前提。以

犯罪主体为例，我国犯罪构成对主体的要求，是达

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精神正常的人，即具有刑事

责任能力的人。但并非所有这样的人都可以现实地

成为犯罪主体，只有在该人实施了符合犯罪构成客

观要件的行为，侵害了刑法所保护的客体即社会关

系，且行为人主观上有罪过的时候，才可以成为犯

罪主体。也就是说，只有在其他要件已经具备的条

件下，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

若有一个方面的条件不适格，犯罪不成立，当然也

就不存在犯罪主体的问题。各要件的情况均是如此。

也就是说，在理论研究中，我们可以单独地研究某

一要件的存在与否，但在现实认定犯罪过程中，各

个要件是一个有机统一体，在统一体中，各要件具

有犯罪成立条件的意义，是相对独立的犯罪成立条

件，但若缺少其中一个要件，整个统一体就不存在，

其他有可能成为构成要件的事项此时也都不具有构

成要件的意义。可见，中国的犯罪构成各个要件，在

动态的存在中，具有一存俱存，一失俱失的性质，它

们不能脱离其他要件而单独存在 因为我国的犯罪

成立条件同时也是犯罪构成条件。

综合评价的犯罪成立理论体系。由犯罪构

成各要件相互依存的内部结构特征，导致中国犯罪

构成的评价方面的特征是综合性的一次性评价的犯

罪构成。从各要件密切的依存关系可知，对各个要



第 10 页

件不能单独进行存在与否的评价，只有在分析行为

符合各要件的要求之后，才能综合性地进行评价，这

样的评价也只能是一次完成的。当然，对各要件适

格与否的分析过程也是一种评价，但这时的评价是

在假定其他要件存在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果有哪个

要件不存在，即其他要件齐备的假定被证伪，那么，

这种评价必须改变，这种评价也就不具有确定性的

意义。只有在将行为综合地评价为犯罪时，各个在

假定基础上的评价才可以作为综合评价的根据之一

起作用。因此，作为犯罪成立与否的评价，我国的

犯罪构成是一次性的综合评价。

同时，这种一次性的评价又具有多重意义。首

先，这种评价是犯罪构成符合性的评价。若某一行

为的各个方面与刑法对某种犯罪设定的要件一致，

就可以认为该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即这种一次性的

评价首先具有事实性评价的意义。其次，这种评价

是违法性的评价。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就是犯罪行

为，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最后，这种评

价也是有责性的评价。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中，犯罪

是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犯罪与刑事责任同时存

在，因此，符合犯罪构成的评价也当然是有责性的

评价。可见，依我国犯罪构成对具体行为所作出的

合性评价，是集犯罪的事实评价、法律评价、责

任评价于一身的评价。这种评价特征也说明，在我

国，刑事违法与犯罪具有同等的意义，不构成犯罪

的行为也就不违反刑法。这种统一性，是中国的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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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成立理论体系即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犯罪成立

理论体系中没有单独将违法性和责任作为犯罪成立

的独立条件 不具有违法性或的根本原因。在我国

者不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首先就不可能符合犯罪

构成要件，在犯罪构成中，已经蕴涵着对行为的违

法性和有责性的要求。犯罪构成自身，既是行为模

式，也是法律评价。

从犯罪构成体系性特征看犯罪对象的应有

意义

犯罪构成中实际存在两种对象。根据我国

犯罪构成的体系性特征可以认为，我国的犯罪构成

理论体系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具有对象性质的内

容。一是作为犯罪客体要件内容的对象。在我国刑

法理论中，犯罪构成等同于犯罪成立，而犯罪是一

种具有价值评价特征的行为。那么，在犯罪构成中，

哪个要件是表明这种价值评价特征的最基本的因素

呢？显然是犯罪客体要件。因为只有犯罪客体要件

才能直接说明设立某种犯罪的立法意图。在刑法的

具体条文规定中，多是对行为具体形态的描述，但

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具体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不在于

这种行为在样态上与一般的适法行为有何不同，而

在于这样的行为能够侵害刑法所要保护的东西，从

而给统治秩序带来不利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犯罪客体要件应该是犯罪构成中必不可少的要件，

它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犯罪客体要件又具有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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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客体的意义，即说明刑法设定某一个犯罪究竟要

保护什么。这在我国关于犯罪客体的通论观点中可

以得到说明。我国刑法理论界一般认为，犯罪客体

是指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

这其中所说的刑法所保护，已经说明了犯罪客体具

有保护客体的性质。刑法要保护的东西不管是将其

界定为社会关系，还是将其界定为社会利益，都应

该是改变了它就会对统治秩序造成不利的影响。那

么，这种改变或者称受侵害就应该是能够被感知的，

是能够认定的，它应该是一种本质与现象相统一的

事物。按照我国的传统观点，这种能够成为现象形

态从而表现犯罪客体的本质的东西，可以称为犯罪

对象。这种意义的犯罪对象属于犯罪客体要件的内

容。二是作为犯罪客观方面要件中的对象。犯罪的

客观方面要件，一般是指犯罪行为的客观表现，是

对行为客观表现的描述。在描述行为时，一般情况

下就不得不涉及对象问题，即为了保护某种客体而

设定行为，那么 行为具体指向什么才能说明该行

为会侵害客体呢？这种行为具体指向的东西，当然

也具有对象的意义，而且这种对象与犯罪客体要件

中的对象意义、内容、存在范围均有不同之处（关

于这个问题，在本书的第三部分详述）。

在以上两种对象中，犯罪对象应该是哪一种，这

有必要对犯罪对象的词义进行分析以界定其应有含

义。

）犯罪对象的应有含义。应从犯罪对象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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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义开始分析。犯罪对象， 犯罪和对象两个概

念所构成的复合概念首先， 它是对象，在没有给

上价值评价上的限定或者约定俗对象加 成的、为人

们所普遍接受的限定之前，对象一词的含义，应具

有哲学意义。在哲学上，从一定意义讲 对象与客

体是同义的，它的基本属性就在于它是主体活动的

对象，只有作为主体的对象，才能成为客体能够

成为主体的对象的，首先必须是客观存 物，世在的

界上不存在的事物不可能成为对象。同时，作为对

象的事物也不是任何客观存在着的事物，而只是那

些与主体发生联系的事物客观存在只有进入主体

的活动范围，才能实现 体对象化的活动，获得作

为主体活动的对象的性质。 从哲学的角度理解对

象可以看出，对象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就人的行为

来说，只要是人的行为可能改变的事物，不管这种

事物是自然的存在还是社会的存在，是物质性的存

在还是非 物物质性的存在，也不管行为人对这种

是否意欲改变，是否有认识，只要是人的行为所可

能改变的事物，就都可以与人的行为处于对象性的

关系中，都有成为对象的资格。这种从哲学意义上

对对象的界定，意在指出任何领域所研究的所有种

类的对象的基础，只有首先具有一般的对象的性质，

才能成为具体种类的对象。而且，只要是具有一般

高清海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上册，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第 14 页

以对象的意义，立法者根据需要，都可 为将其选定

犯罪对象的内容

其次，犯罪对象是用犯罪限定对象的，因而这

种对象必须与犯罪有密切的联系。这里又可以作出

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用犯罪限定对象的范

围，意在说明与对象事物处于对象性关系中的主体

的行为，是特定性质的犯罪行为而非一般的行为。这

种对犯罪对象的限定，是从行为的特定性入手的。这

种限定说明，只要是由犯罪行为所可能改变的事物，

均具有犯罪对象的性质。例如，甲用撬门破锁的方

法入室盗窃，那么，门、锁、室内的财物、盛财物

的器具以及一切在行为过程中能够留 下印迹的东

西，都具有对象的性质，且是行为的直接对象。除

有直接对象之外，还有间接对象，即由于行为人的

盗窃行为所可能被间接改变的事物。这些直接的、间

接的可能被改变的事物，不论行为人是否意欲改变，

也不管是否认识到其可能被改变，均不影响对象的

性质。这种意义上的犯罪对象，实际是指犯罪的对

象，强调的是犯罪行为能够改变什么，这样的对象

只具有一般或者称自然的意义，指出犯罪和具体事

物的联系，而在对象中不能加入犯罪所具有的评价

因素。另一种解释是犯罪限定对象的性质，它所强

调的是犯罪对对象性质上的制约关系，由犯罪污染

对象，重在指出对象受犯罪的评价因素的制约，这

种意义上的犯罪对象应该更符合犯罪对象概念的词

义。若从这个角度理解犯罪对象，那么，并非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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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所可能改变 意的一切事物均具有犯罪对像的

义，只有这种改变符合立法者将行为评价为犯罪所

要求的性质，即所改变的内容是法律所保护的内容

时，这种可能被改变的事物才可以成为犯罪对象。仍

就前面的入室盗窃事例来说，无论是为了界定行为

的自然性质还是界定行为的社会性质，盗窃的对象

只能是财物。只有改变财物的位 或者归属，才能

是盗窃犯罪，财物才可以是犯罪对象，而门、锁之

类的由盗窃的整个行为过程所可能改变的事物，则

不具有盗窃罪的犯罪对象的性质。

由以上两种解释来看，第一种解释显然不合适。

因为研究犯罪对象所要解决的是为犯罪成立设定条

件的问题，因而对犯罪的成立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内容就没有涉及的必要。第二种解释是合适的它

能够说明行为的犯罪性质。

但是，对犯罪对象作出解释的第二种含义，其

范围仍然具有不同的内容。这涉及到对象的功能。如

果把犯罪对象的功能设定为界定行为，即行为指向

什么符合法定的犯罪行为的样态，那么，犯罪对象

的含义就与行为本身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如果犯罪

对象的功能被设定为界定犯罪，是带有价值评价特

征的犯罪行为，那么，作为犯罪对象，也应该具有

评价特征，在这种情况 下，犯罪对象就应当与犯罪

客体要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因为作为犯罪客体

要件中的对象是与客体一起直接说明犯罪的社会本

质，因而，将其冠以犯罪对象的名称是名符其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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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犯罪客体的构成部分，而且是犯罪客体中能够

表现其本质的现象形态部分。

犯罪对象各种观点的分析。在有关犯罪对

象的几种观点中，与犯罪客体相联系，并把犯罪对

象理解为犯罪行为直接指向的人或者物的观点，正

确地把握了犯罪对象的概念含义，具有合理性。当

然，该观点同时认为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存在范围

不一致的观点是令人费解的。

认为犯罪对象与犯罪客观要件相联系的观点，

既认为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

又把犯罪对象置于犯罪客观要件中，似乎并不协调。

因为犯罪客体具有保护客体的意义，与犯罪客体处

于本质与现象关系的犯罪对象也是从立法者需要保

护的角度来规定的，将其放在犯罪客观要件中显然

不合适。犯罪客观要件中当然也有对象问题，但这

是与犯罪对象不同的行为对象，将犯罪对象 于犯

罪客观要件中，那么，犯罪对象到底是哪种意义上

的对象并不十分清晰。

对象即客体说的观点，若将其坚持到底，实质

上应该是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统一说，因为对象中

表现着客体的实质。但该观点并非指这种含义，而

是将犯罪对象理解为离开了评价特征内容的纯客观

事实。如果持该种观点，在犯罪构成中就应该在客

体之外，另有能够表明犯罪本质的与保护客体的内

容相当的东西，否则，犯罪构成就与犯罪成立在内

容上不一致。这样一来，犯罪构成在意义上就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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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大陆法系国家中的犯罪对象概念，实质上

也具有两种含义，其中的保护客体与我国的犯罪客

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相结体概念相似，即包含 合

的内容；而行为客体则类似于犯罪客观要件中存在

的对象。

综上分析，我国在犯罪对象概念的界定上，观

点并不完全明确，各种观点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与

犯罪构成整体的要求不完全和谐之处，这种现状的

产生，与我国一直疏于对犯罪构成体系性特征的研

究有关。为了能与概念自身应有的逻辑要求相一致，

本文所称犯罪对象，是指作为犯罪构成客体要件内

容的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同处于本质与现象关系

中

（二）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的关系

由前面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犯罪对象应该

是作为犯罪客观要件内容，作为犯罪客体表现形式

的事物。它的具体内容如何，首先应该从犯罪对象

与犯罪客体之间的关系谈起，只有解决了两者之间

的关系，才可以对犯罪对象的具体内容、体系性地

位、存在范围等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关系诸观点述评

我国刑法理论界一直认为，犯罪客体与犯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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